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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以下為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所刊發之「東江環保股份有

限公司關於設立合資公司暨關聯交易的公告」。 

 

 

 

承董事會命 

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譚侃 

董事長 

 

 

 

中國,深圳市  

2019年 8月 26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二位執行董事譚侃先生、姚曙先生；四位非執行
董事劉伯仁先生、黃藝明先生、陸備先生及晉永甫先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
朱征夫先生、曲久輝先生及黃顯榮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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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72                证券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2019-91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把握市场机遇，加快区域产业布局，实现资源整合和协同发展，东江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拟与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鸿集团”）共同在南京市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名称

拟定为江苏汇鸿东江环保有限公司（以工商登记注册为准，以下简称“汇鸿东江”或“合

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0万元，汇鸿集团及本公司分别出资人民币12,000万

元及人民币8,000万元，分别持有合资公司60%及40%股权。合资公司成立后，将成为公

司的参股子公司。 

汇鸿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4,287,5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72%，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汇鸿集团为公

司的关联法人，本次设立合资公司构成关联交易。 

2019年8月2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授权本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处

理后续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订合资协议等相关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关联董事陆

备、晋永甫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此项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南京市白下路91号 

2、注册资本：2,242,433,192元 

3、成立日期：1992年10月13日 

4、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国内外投资，



纺织原料及制成品的研发、制造、仓储，电子设备研发、安装、租赁，计算机软硬件、

电子产品及网络工程设计、安装、咨询与技术服务，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物业管理

服务、仓储。危险化学品批发（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

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燃料油销售，粮食收购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汇鸿集团2018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为人民币38,983,380,463.38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201,567,956.45元，净资产为人民币5,364,305,301.67元。 

汇鸿集团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未经审计营业收入为人民币8,316,045,246.67元，净利

润为人民币202,254,263.96元，净资产为人民币5,518,797,664.82元。 

截至目前，汇鸿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4,287,507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0.72%，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按照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四）条的规定

情形，汇鸿集团及其下属企业系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构成关

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苏汇鸿东江环保有限公司（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为准） 

2、注册地点：江苏省南京市 

3、注册资本：20,000万元 

4、经营范围：废水、废气、噪声的治理及处理设备的研究、开发、安装服务；污水

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固体及危险废弃物处置及其再生利用；环保技术推广、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可再生能源领域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环保设备批发；

能源技术咨询；碳减排技术咨询；节能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环境保护监测；

环境工程专项设计；工程技术咨询；工程项目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共同投资设立汇鸿东江，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考虑包括但不限于合资公司

的业务性质、营运资金需求及未来发展计划等多项因素后经公平磋商而厘定出资金额，

并根据各自出资比例，确定在汇鸿东江中的持股比例，入股价格一致，同股同权，并承

担对应的责任，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1、甲、乙双方同意合资设立江苏汇鸿东江环保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核准登记

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0万元，注册地为江苏南

京。 

2、合资公司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在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范围

内，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独立享有权利及承担义务。甲、乙双方以其

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资公司承担责任。 

3、甲方认缴合资公司的出资额为12,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0%，于2019年12月31

日前缴付。 

4、乙方认缴合资公司的出资为8,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0%，于2019年12月31日前

缴付。 

5、双方均以货币方式出资。 

6、合资公司的经营范围：废水、废气、噪声的治理及处理设备的研究、开发、安装

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固体及危险废弃物处置及其再生利用；环保技术推广、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可再生能源领域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环

保设备批发；能源技术咨询；碳减排技术咨询；节能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

环境保护监测；环境工程专项设计；工程技术咨询；工程项目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董事会：成员5名，其中汇鸿集团委派3人，本公司委派2人。董事会设董事长一

人，董事长是合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汇鸿集团委派的董事担任。 

8、监事会：成员3名，设主席一名，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股东代表监事与

职工代表监事比例为2：1。其中股东代表监事由汇鸿集团和本公司各委派一人，并经股

东会选举产生，职工代表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9、总经理：由本公司提名，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 

10、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约定，未按时足额缴付出资的，按应缴未缴出资

金额以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向合资公司支付滞纳金，直至缴清之日为止，或其不再为合资

公司股东之日为止。 

六、成立汇鸿东江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江苏省是我国经济大省和危废行业重要区域，经过多年的发展，本公司在江苏省已

形成良好的市场布局以及规模化、一体化的综合处置能力，同时也进入机遇与竞争并存

的发展关键期。通过本次合作，旨在落实公司与第二大股东的战略合作，充分发挥汇鸿

集团在江苏省的地域优势和资源背景，并结合公司多年危废运营管理经验和行业龙头地

位，立足江苏，面向华东，积极开展固废及危废领域的环保项目拓展和资本运作。 



合资公司的设立和运作将有利于快推进公司在华东区域环保产业的布局，通过轻资

产投入落地优质固废、危废项目，提高公司的资金利用效率的同时提升公司在长三角地

区的市场份额，为公司创造新的盈利增长点；此外，可与公司在华东地区其他危废处理

基地实现协同发展，加快公司实现华东地区危废市场联动布局，培育危废处置的终端资

源和一站式服务能力，有利于本公司增强核心竞争力，深化华东区域的市场布局和地位，

实现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汇鸿东江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朱征夫、曲久辉先生及黄显荣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

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核查，本次与汇鸿集团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有利于公司把握市场机遇，加快

华东区域产业布局，实现资源整合和协同发展，其实施与执行将为公司的经营发展带来

积极的影响。公司及汇鸿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保

持独立。与汇鸿集团成立合资公司乃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出资金额经考虑包括但不限

于合资公司的业务性质、营运资金需求及未来发展计划等多项因素后经公平磋商而厘定；

并根据出资比例，确定在汇鸿东江中的持股比例，入股价格一致，同股同权，并承担对

应的责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公司中小股东

合法权益的情形，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该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在对《关于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已

依法回避表决，公司董事会的决策程序是合法有效的，我们对该议案表示同意。 

九、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27 日 




